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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普陀区老年大学 2026 年春季学期 

教师教学工作规范 

为了切实保障学校的教学质量，维护教学秩序，确保教学效果，根据学校有

关规定及教学实际，特制定《上海市普陀区老年大学 2026 年春季学期教师教学

工作规范》（以下简称《规范》），请全体任课教师严格遵守（兼职教师需同时

遵守《上海市普陀区老年大学授课教师聘用协议书》相关内容）。 

 

一、教师基本师德规范 

热爱老年教育事业，为人师表，模范遵守学校各项管理规定和安排，严格执

行教学计划，确保教育教学质量。尊重和爱护学员，注意与学员的交流与沟通，

教学相长，以生命教育为目标，不断探索和创新老年教育教学模式。 

“八不规范”——不迟到不早退；不私自调课或请人代课；不在课堂上发表

不利于社会和谐的言论；不借工作之便进行经济营利活动；不私自为在读学员开

展有偿补课或辅导活动；不在授课期间接电话或做与授课内容无关的其他行为；

不收受学员的礼品和礼金；不歧视学习有困难的学员。 

 

二、教学周次及上课时间 

2026 年春季学期共 17 周，其中第 1-8 周、第 10-17 周为教学周，第 9周为

研学周（春假）。学校将于 2026 年 3 月 2 日（周一）起正式开学，具体课程上

课时间详见《上海市普陀区老年大学（枫桥校区）2026 年春季学期课程开设一

览表》。因国家法定节假日放假耽误的课时按国家法定节假日调休规定上课，务

必补全 16 个教学周课时，具体教学周次见教学日历（附件一）。 

老年大学上课时间段分别为上午 8:30－10:00，10:10－11:40；下午 13:00

－14:30，14:40－16:10。请任课教师在规定时间段准时来校上课，严禁迟到早



退。 

 

三、重要时间节点提示 

1. 开学前一周：收取授课计划、课程方案，新开课班级需额外提交前 4 次

课的教学设计，召开新学期开学工作会 

2. 第一周：组建班级群，选拔班长、班委 

3. 第二周-第四周：组织新聘教师、新开课程听评课 

4. 第七周-第八周：开展期中教学质量监测，收取教案手册（前 8次课） 

5. 研学周（第九周）：本周不安排教学活动（包括调课、补课），校方将

组织访谈、研学等 

6. 第九周-第十周：根据质量监测期结果组织学员访谈、二次听课等，启动

2026 年秋季学期教学征询工作 

7. 第十二周：启动 2026 年秋季学期报名工作 

8. 第十五周-第十六周：收取教案手册（16 次课） 

9. 第十七周：学期结束（班级汇报演出、成果展示） 

10. 学期结束后一周：召开教学工作总结会 

 

四、教学要求 

1. 按时提交授课计划、课程方案 

任课教师应根据课程整体规划和安排，制定本课程的课程方案（需包含：课

程开发背景、学情与需求分析、学习目标、教学内容与学时安排、教学方法、评

价方法与工具、课程预期效果、教学参考资料、其它需要说明的情况等内容）。 

任课教师应根据教学大纲、课程方案，结合教材、教学时数以及本学期教学

日历，在开学前按教学班级制订完成授课计划（新开课班级还需提交前 4次课的



教学设计）。 

课堂教学应严格按课程方案、授课计划进行。课程方案、授课计划（新开课

班级前 4次课教学设计）最晚应于开学前 1周（3月 1日前）提交，电子版通过

相关收取链接上报，纸质版交至学校 B203 教务办公室。 

2. 按时签到销号 

教师在上课前请至一楼教务处电脑及签到簿上签到，下课后请到一楼教务处

电脑上销号并填写上课出勤人数，未到下课时间不得销号。不得代替他人或由他

人代替签到、销号。 

3. 认真备课授课 

教师应认真备课，要针对老年学员的特点进行教学设计，并充分利用现代信

息技术手段开展教学。进入课堂要注重仪表仪容，使用普通话授课，使用规范字，

做到语言清晰流畅、板书整齐合理，课堂时间分配恰当。在教学过程中，要针对

老年学员的特点进行授课，关注课堂教学的有效性；重视课堂讲授艺术，力求生

动，加强师生互动；重视教学效果的反馈，不断改进教学方法。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维护好课堂纪律，关心学员，融洽师生关系，保持良

好的教学氛围和效果。同时教师也要注意工作方法，避免与学员发生对立情绪，

任何情况下不应与学员发生语言和肢体冲突的行为，对严重干扰教学秩序的现象

或屡教不改的学员，应耐心规劝，遇到个人无法处理的情况应及时向教务处反映。 

4. 认真撰写教案手册 

每位任课教师需提交所授课程的教案手册，结合课程目标、学期授课计划认

真完成填写每节课的教学设计，并做好相关教学情况的记录。 

5. 按时提交教学征询表 

2026 年秋季学期教学征询表将于 5 月上旬陆续发放给各任课教师，请于 5

月 16 日前交至老年大学教务处，如未按时提交，默认为下学期不开课。 



6. 积极参加教研（培训）活动 

任课教师应高度重视学校组织的各项教研（培训）活动，不得无故缺席。 

 

五、调停课流程 

教师应慎重对待改变教学时间、地点等行为，原则上不得随意调课、停课、

加课。如因特殊情况确需调整的，应至少提前一周向教务处提出申请，并填写课

程调整申请表，经批准后方可实施。如遇突发状况，请第一时间告知教务处（电

话 62168102）。擅自调课、停课、加课将按照《普陀区业余大学教学事故认定

与处理办法》处理，对于兼职教师将不再续聘。 

 

六、其他说明 

1. 开学前，可通过“悦学普陀”微信公众号查询普陀区老年大学 2026 年春

季学期开学通知，请特别关注授课班级首次上课时间。 

2. 学校将于第六、七周启动期中教学质量监测工作（包括专家听课、查看

教师教案手册、学员座谈会、学员网络问卷评教等环节），请配合完成。 

3. 请关注“普陀区老年大学枫桥校区教师群”，各类通知、公告均经该群

统一发送。 

4. 下课后请及时关闭智慧黑板，提醒学员关空调、关窗、关门，保持班级

桌椅整齐。请勿将个人教学用具、书籍等存放于教室内，以免发生损坏、遗失等

情况。



附件 1： 

普陀区老年大学 2026 年春季学期教学日历 

   星期   

周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备注 

一 3/2 3/3 3/4 3/5 3/6 3/7 3/8  

二 3/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三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四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五 3/30 3/31 4/1 4/2 4/3 4/4 4/5 清明节放假 

六 4/6 4/7 4/8 4/9 4/10 4/11 4/12 
 

七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八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九 4/27 4/28 4/29 4/30 5/1 5/2 5/3 研学周（春假） 

十 5/4 5/5 5/6 5/7 5/8 5/9 5/10 
劳动节放假，5月 9日（周六） 

补 4月 6日（周一）的课 

十一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十二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十三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十四 6/1 6/2 6/3 6/4 6/5 6/6 6/7  

十五 6/8 6/9 6/10 6/11 6/12 6/13 6/14  

十六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端午节放假 

十七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结课（展示周） 

十八 6/29 6/30 7/1 7/2 7/3 7/4 7/5 教学总结会 

 

备注：绿色格为国家法定节假日、研学周，粉色格为周一至周五课程结束日期。 



附件 2： 

 

上海市普陀区老年大学教师调课申请单 

教师姓名  班级名称  

班级编号  上课教室  

班长姓名  班长联系方式  

调课事由  

原上课时 _____年____月____日星期_____  _ _:_ _—_ _:_ _ 

调整后上课时间 _____年____月____日星期_____  _ _:_ _—_ _:_ _ 

申请教师（签名）  申请日期  

教务处意见 上海老年大学普陀分校教务处（盖章） 

 

 

 

上海市普陀区老年大学教师调课申请单 

教师姓名  班级名称  

班级编号  上课教室  

班长姓名  班长联系方式  

调课事由  

原上课时 _____年____月____日星期_____  _ _:_ _—_ _:_ _ 

调整后上课时间 _____年____月____日星期_____  _ _:_ _—_ _:_ _ 

申请教师（签名）  申请日期  

教务处意见 上海老年大学普陀分校教务处（盖章） 

 


